附件：

2022年度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2022年度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诚信承诺活动（以下简称诚信承诺活动）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通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依法经营、合同履约、产品质量、企业管理、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审核，助力企业提高信用管理能力、增强信用风险意识、维护企业社会声誉。同时，通过对企业开展星级评定，进一步促进诚信承诺动态管理，推动行业诚信自律及信用机制建设。
（一）建立信用承诺制度。符合报名条件并自愿参加诚信承诺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申报材料，均可受理。
（二）建立诚信承诺档案。根据开发企业提交的活动报名表，将相关信息录入浦东房协诚信承诺活动档案数据库。 
（三）开展诚信承诺教育。充分利用各类服务载体，广泛开展诚信承诺教育，提高企业依法诚信经营意识。  
（四）推进诚信承诺分类。在充分掌握开发企业诚信承诺信息、综合研判诚信承诺的基础上，以诚信承诺评价结果等为依据，对开发企业进行诚信承诺星级评定。 
二、参评范围 
参加诚信承诺活动的申请主体为在浦东新区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或者有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三、组织机构 
成立由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区房协领导组成的诚信承诺活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下设诚信承诺活动办公室（以下简称诚信办），负责有关评定的日常事务。诚信办设在区房协秘书处。
（一）领导小组
程国庆  区房协党支部书记
桑运效  区房协会长
王  钧  区建交委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左  文  区建交委住房建设和保障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朱  华  区建交委行政审批处副处长
于顺良  区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管处处长
徐海建  区消保委秘书长
（2） 诚信办
    郭  斌   区房协办公室负责人
商乐华   区房协产业咨询部主任
龚燕青   区房协业务部主任
周晓进   区房协信息服务部主任
张  尚   区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管处主任科员
沈  华   区消保委消费者指导与社会监督部主任
四、评审方式 
（一）开发企业向诚信办报名，并按照参评要求提供《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报名表》（附表1）、《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评分表》（附表2）； 
（二）参评企业对照有关材料开展自评活动；
（三）诚信办进行实地检查并汇总打分；
（四）征询区相关部门的意见选出入围企业名单；
（五）对入围企业进行公示，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名单；
（六）相关媒介公布诚信建设先进企业名单；
（七）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五、时间节点 
（一）开发企业自行申报：10月12日-10月20日；
（二）参评企业自评阶段：10月21日-11月21日；
（三）实地检查阶段：11月22日-12月15日；
（四）公示阶段：12月16日-12月25日；
（五）领导小组审定阶段：12月26日-12月31日；
（六）公布诚信名单召开总结表彰阶段：2023年1季度。
六、提交材料 
（一）《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报名表》、《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评分表》各2份（加盖公章）；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
（三）《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报名表》《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评分表》可在区房协官网（www.pdrea.org.cn）“通知公告”栏下载。
七、其他说明 
（一）诚信承诺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本次活动对参加复评的企业进行抽查；
（三）获评诚信承诺的企业，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如果部分材料不齐备但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的，可优先受理。
八、联系方式
诚信办地点：浦东新区金海路1000号16号楼502A室，联系人：商乐华 13816877677，传真：58218677，邮编：201206，邮箱：pdfcxh@163.com。 

附表：1.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报名表
2. 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评分表


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评定办公室
浦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代章）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10月12日

